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社會工作實習三(方案實習)辦法
民國100年11月15日實習委員議通過
民國100年12月6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5月9日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5月1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1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16日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實習課程目標
1、 訓練學生具備設計、執行、評估社會福利服務方案的專業能力。
2、 培養學生具備領導、組織、協調、尋求社會資源、積極主動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與精神。
3、 提供學生反思、整合、演練在校所學各種能力的場域與機會。
2、 實習修課對象
學生修畢社會工作實習一、方案設計與評估課程。
3、 實習時間
大四上、下學期，以四學分計（含必修學分二學分、選修實習專題二學分），全部實習時數不得少於260小時。
4、 實習內容
針對縣市政府、社區、工廠、公司、學校，或機構服務對象之需求，擬定福利服務方案，實地執行並評估實施成效。
5、 實習方式
本實習為大四必修課程，以小組方式進行，每組人數以8-10人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為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應試資格，實習內容需與第肆項組織合作。
6、 實習進度
1、 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第一次上課確定分組師生配對名單。
督導老師名單：於該學期公佈。
學生分組名單：由同學自行分組，並於大三下學期期末考前繳交分組名單。
2、 自十月份起至次年五月份，為實習三進行時間，並於十二月及次年五月各進行一次方案發表。

7、 實習責任分工
1、 學生職責
（1） 分組並繳交名單。
（2） 與督導老師共同討論內容與進度，並應：
1.準時出席團督

2.繳交小組討論紀錄。

3.繳交方案報告。

4.繳交個人實習心得。

（3） 學生應參加期中與期末發表。
（4） 方案實習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2、 實習督導老師職責
（1） 每學期應提供學生至少八次之團體督導，並視學生情況提供個別督導。
（2） 方案實習開始前應與學生確定實習要求、並清楚說明成績評量辦法。
（3） 應閱讀實習紀錄、團督紀錄、學生報告等，並適時提供回饋。
（4） 應參與期中與期末發表會。
三、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8、 成績評量

一、督導會議出席情形
二、團體參與及合作表現
三、團體角色與任務執行之主動性
四、各項作業要求之完成情況

五、有關機構對同學表現之評價
六、方案發表 (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
9、 本課程的相關行政事宜由實習協調人負責。
10、 本辦法修訂應經實習委員會討論並提系務會議定案後實施。
